附件(ㄧ) 「瘋女神 雲遊山林 鏡收眼底」雲林之美 攝影作品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瘋女神 雲遊山林 鏡收眼底」雲林之美 攝影比賽
作品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主辦之「瘋女神 雲遊山林 鏡收眼底」雲林之美攝影比賽，同意遵守相關活動辦法，於獲獎之同時將該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與雲林縣政府。本人同意無償提供得獎作品之內容、標題、原稿圖檔、數位檔案，供雲林縣政府以重製、公開展示、公開播送、改作、編輯、公開傳輸、散布、發行等方式不限時間、次數使用；得獎作品經雲林縣政府彙整編輯後，以各種形式出版之著作物（平面、影音、網路及其他各類型之著作），雲林縣政府就該著作物享有完整之著作權。本人保證確為參賽作品之著作人且擁有參賽作品之著作權，如有抄襲或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本人願自負一切民刑事責任。本人同時保證提供資料皆正確無誤， 並願遵守主辦單位之參賽規則。
此致
雲林縣政府      

立 書 人 簽 名 ：
身 份 證 字 號 ：
地           址：
電           話：

(法定代理人簽名）：
身 份 證 字 號 ：
地           址：
電           話：
註：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
     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為辦理「瘋女神 雲遊山林 鏡收眼底」雲林之美攝影比賽（以下簡稱本活動），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 第8條之規定告知下列事項，請詳閱之：
一、本活動蒐集參賽者個人資料，目的係為進行本活動之報名、通知、聯繫、甄選、表揚及成果發表等作業，其蒐集、處理及利用皆受個資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二、本活動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如報名表單內容所列。三、個人資料之利用期間為本活動相關行政業務之存續期間，利用地區不限，利用對象包含雲林縣攝影學會及與雲林縣政府具契約關係之第三人於符合蒐集目的之合理範圍內，依執行本活動所必要之方式進行利用。四、參賽者得以書面向雲林縣政府請求行使個資法第3條所規定之個人權利，包括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惟若屬雲林縣政府依法執行職務所必須保留者，雲林縣政府得不依參賽者請求為之。五、參賽者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參賽者若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將無法參加本活動。


每位賽者需附參賽攝影作品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正本簽名一份。
